
104 年寒假各類研習營檢討會議記錄 

 

開會時間：104 年 03 月 10 日(星期二)中午 12 時 10 分 

開會地點：學務處內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陳惠亭組長 

聯絡人及電話：林雪意小姐        TEL：2114 

出席人員：總務處事務組賴富彬組長、營繕組陸文德組長、後醫營孫熒總召、體

驗營潘汶萱總召、醫社系陳政智主任(劉美辰代)、醫社營黃乃琪總召

(陳佩萱代)、運醫系郭藍遠主任(張文心代)、運醫營黃冠傑總召、楊

秋蓮小姐、林季瑤小姐、王慶煌先生 

會議議程： 

一、主持人致詞 

二、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104 年寒假各類研習營已圓滿結束，各類研習營一覽表如下： 

※寒假營隊 

社團名稱 營期時間 招收人數 工作人員 收取費用 

後醫營 
104/01/24 

104/01/26 
72 70 3,990 

體驗營 
104/01/29 

104/02/01 
70 18 3,000 

醫社營 
104/01/31 

104/02/03 
48 55 4,000 

運醫營 
104/02/08 

104/02/12 
80 60 5,5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二）寒假各營隊場地收費標準比照 98 年暑期各類研習營協調會議決議收費。為

建立使用者付費觀念並因應場地成本上漲，104 年寒假營隊仍需徵收場地維

護費，但基於照顧學生之立場，特予優待 5折收費。 

※104 年度收費標準如后： 

項目 收費標準 

一般教室及特殊場地 

採一時段 4小時收費方式，再打 5折核算。 

(CS406 教室、演藝廳、大講堂不外借) 

營本部 

營隊期間之始業式、

結業式及用餐時間 

行前訓練時間 

1/16 前 免收場地維護費 

1/17-各

營隊營

期前 

各場地、教室免費提供場地及燈光，不提供空

調。 

若需使用空調，以每一時段依定價打 5折計費

宿舍新館 4人房 不提供新館住宿 

 

三、討論事項： 

提案一： 

案由：本次寒假營隊場地收費事項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本次寒假各營隊場地費如下，相關借用總表及如附件一，確認無誤後，請

於 104 年 3 月 24 日(二)前繳納完畢，逾期未繳納依照社團公約規定繳交滯

納金。 

編號 營隊名稱 營期時間 場地費 備註 

1 後醫營 
104/01/24 

104/01/26 
9,600 5 折 

2 體驗營 
104/01/29 

104/02/01 
38,700 5 折 

3 醫社營 
104/01/31 

104/02/03 
18,000 5 折 

4 運醫營 
104/02/08 

104/02/12 
13,200 5.5 折 

小  計 79,500  

 

決議： 

（一） 因 104 年 1 月 31 日全校停電，擬不收取體驗營當日場地費。 

（二） 部分營隊反應教室門未準時開啟，影響活動進行，請總務處確實監督執勤

人員準時開門。 



（三） 部分營隊反應教室冷氣在晚間 9 點 40 分後即關閉，但因動態活動容易使學

員感到悶熱流汗，希望能等到 10 點在準時關閉，如康樂室。 

（四） 部分營隊活動期間有違規情事，其場地費優惠折數請見提案二。 

 

提案二： 

案由：本次寒假營隊違規紀錄事項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本次寒假營隊共有兩件違規紀錄，說明如附件二，請討論相關罰則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 後醫營將海報張貼於 CS301 教室門上乙案，因營隊公約限制張貼內容僅

限地板和牆壁，本次擬不計點，請後醫營於會後將 CS301 教室門面清理

乾淨。 

（二） 運醫營於國研大樓廣場辦理活動過於喧鬧乙案，違反營隊生活公約第二條

第四項、營隊違規記點表第陸條第二項，擬計 4 點，惟因考量學生犯後態

度良好，且有降低音量，場地費以 5.5 折論。請學生未來辦理活動時考量

場地周邊環境適合的音量，勿於教學區、宿舍區附近辦理喧鬧活動。 

 

 

四、臨時動議：無 

（一）運醫營於營期間有物品失竊，地點為 IR 系教室，但攝影機拍不到，請學校

考慮增設攝影機，減少校園安全死角，並提醒其他營隊辦理活動時注意人

身及財物安全。 

（二）未來規畫活動時，請事先確認場地用途及適合音量。 

（三）學生辦理活動期間若音量過大，請使用測分貝機記錄，以昭公信。 

 

 

 

五、散會：13 時 30 分 



違規事件紀錄表： 

編    號 1 營隊名稱 後醫營 

事    項 
104/01/26(一)上午課外組巡查人員發現該營隊將海報直接張貼於 CS301 教室

門上，未使用海報板。 

條    例 違反營隊生活公約第貳條第四項、營隊違規記點表第伍條第二項。 

處置情形 無 

違規照片 

 

 

 

編    號 2 營隊名稱 運醫營 

事    項 
104/02/11(三)上午運醫營於國研大樓廣場辦理活動過於喧鬧，遭校內師生及圖

書館使用者投訴，經課外組勸導仍未有效改善。 

條    例 違反營隊生活公約第貳條第四項、營隊違規記點表第陸條第二項。 

處置情形 課外組通知改善 

違規照片 

 

無 

 

 


